
現狀：
1. 2000年後精神障
礙患病率激增

2.重性精神障礙患
者約1,600萬人

原因：
1.精神衛生財政投入不足
2.缺乏有效的人力資源吸引和挽留機制
3.普通人群和一般醫務人員精神衛生知識缺乏
4.精神衛生服務模式落後
5.缺乏維護精神障礙患者合法權益的精神衛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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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精神衛生的現狀。

2. 參考上文，指出內地為精神衛生立法的過程。

3. 承上題，你認為《精神衛生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決內地精神衛生問題？分3方面說明。

4.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除為精神衛生問題立法外，還能從哪幾方面解決內地精神衛生問題？指
出和解釋兩個方面。

5.「《精神衛生法》吹響了解決精神衛生問題『戰役』的衝鋒號。」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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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遇到精神障礙者的行為不受控制時，

醫務人員會選擇為他們注射鎮定劑。

資料圖片

▲圖為醫生在給因災精

神障礙患者分發藥物。

資料圖片

▲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指精神障礙的住院治

療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 資料圖片

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下文簡稱《精神衛生

法》）。從1985年立法工作啟動至今，歷時27年幾經易稿，中

國第一部全國性精神衛生法律終於面世，並引起社會各界對內地

精神衛生問題的廣泛關注。 ■嘉賓作者：岳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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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問題

政策脈絡：
1. 1958年，確立積極治療等的4大工作方針
2. 1968年，確定提高認識等的4大防治原則
3. 2001年，確定預防為主等4大方針
4. 2008年，制定《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

防治指導綱要（2008-2015年）》
5. 2012年，《精神衛生法》出台

與地方性精神
衛生法比較：
有進步有不足

立法：
《精神衛生法》，中
國第一部全國性精
神衛生法律

27年醞釀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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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問題 刻不容緩
自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生活

節奏加快，競爭壓力增大，內地各種精神障礙的患病率
呈不斷上升趨勢，特別是2000年後精神障礙患病率激增（見圖1）。目前內地約有
一億多位各種類型的精神障礙患者，其中重性精神障礙患
者約1,600萬人，可見精神衛生問題嚴峻。

與精神障礙相關的一系列精神衛生問題逐
漸成為內地突出的公共衛生問題，引起了社
會各界的關注和重視。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
精神衛生問題呢？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
日之寒」。目前存在的精神衛生問題的原因
是複雜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1. 精神衛生財政投入不足
大多數精神障礙屬慢性，而疾病負擔佔疾

病總負擔的約20%，這無論對患者家庭和社
會無疑都是沉重的。雖然衛生經費總投入逐
年上升，但精神衛生投入僅佔衛生財政撥款
的2.35%，遠低於精神障礙疾病負擔比例。

2.缺乏有效的人力資源吸引和挽留機制
精神衛生人員缺乏（見圖2）且醫療水平參

差不齊，高級人才缺乏同時人才流失嚴重；
人均病床和人均精神科醫生人數均不足世界
平均水準的一半；精神衛生資源地域分布不
均衡，總體上呈現東部向中西部遞減的階梯
狀分布特徵。

有危險亦有歧視

精神衛生專業特殊，精神障礙患者存在難
以預測的衝動暴力行為，工作人員人身危險
性高，缺乏相應安全保障，但待遇相對於其
它醫學專業卻很低。與此同時，無論業內或
業外人士都對從事精神衛生專業人員不同程
度的職業歧視。

3. 普通人群和一般醫務人員精神衛生知識
缺乏
以近年最常見的抑鬱症為例，20%左右普

通人群沒聽說過，偏遠地區公眾知曉率更
低，聽過的人中超過10%，但不知道抑鬱症
屬於精神障礙。而作為專業人士的綜合性醫
院非精神專業醫務人員對精神衛生知識的知
曉率也不到60%。

無求助意識病更重

由於精神衛生知識宣傳不夠，普通大眾很
少會認識到「精神也會生病」，當遇到時沒
有求治意識，不僅降低治療率，也因此錯過
干預的最佳時機導致就診時病情嚴重，從而
進一步加重患者及其家屬負擔。

4.精 神 衛 生 服 務 模 式
落後
社會缺乏對精神障礙

的預防、治療和康復的
一體化服務意識，目前
抑鬱症治療率約為
10%，酒精所致精神障
礙治療率約在6%，自
殺/自傷的治療干預率

更低，可見患者得不到及時救治。現時基本
服務意識還停留在精神衛生人力和財力資源
仍以醫院為主，重視重性精神障礙階段，這
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缺乏統籌
規劃導致預防、康復和社區服務落後於需
求。

5. 缺乏維護精神障礙患者合法權益的精神
衛生法律
現有精神衛生法律的權利保障意識淡薄，

主要重視對精神障礙患者的社會防衛，缺乏
對精神障礙患者的權益保障，同時由於精神
障礙的疾病及其診斷的特殊性，患者權益容
易遭受侵害。

「被精神病」誰說了算？
精神障礙患者權益無法有效保障，同時還

存在嚴重歧視。近年來「被精神病」事件層
出不窮。精神障礙患者合法權益遭受侵害同
時還受到社會和家庭的歧視，並不因疾病緩
解或痊癒而消失，即使是緩解期患者也會受
到不公正對待。
為此，迫切需要精神衛生相關政策，提供

有效干預措施，以解決精神衛生問題，滿足
精神衛生服務需求。為精神衛生立法勢在必
行。
■資料來源：栗克清、孫秀麗、張勇、石

光：《中國精神衛生服務及其政策對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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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精神衛生法》頒布實施將產生重要的推動作
用，但寄望於一部法律解決所有的精神衛生問題也是不現實
的，《精神衛生法》吹響了解決精神衛生問題「戰役」的衝
鋒號，我們能做的就是以《精神衛生法》通
過為契機，繼續加強精神衛生相關政策法規
建設，努力構建完備的精神衛生服務體系，
以滿足精神衛生服務需要。

權利
保障

服務
模式

監督
機制

重在精神衛
生機構對精神障
礙患者的收治，
缺乏精神障礙患
者的權利保障意
識。

主要規定精神
障礙患者的強制
醫療問題。

缺乏監督機
制；精神衛生機
構的權力過大。

突出保障精神障礙患者的人
身、財產、教育、勞動、醫療以
及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等
方面的合法權益，同時確立了患
者獲得救治、自願治療和司法救
濟等權利。

規定了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堅
持預防、治療和康復相結合的原
則。

1.確立了事前監督。有關部門定期
監督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工
作。

2.確立了事後糾錯。患者及其監護
人可以通過再診斷和鑒定維權。

1.監護人權力和
精神衛生機構
的權力擴大，
通過立法進一
步固化，不利
於有效維護患
者權益。

2.患者權益保障
可操作性差。

3.沒有再診斷和
鑒 定 時 限 要
求。

1958年第一次全國 確立「積極治療、就地管理、重點收容、開放治療」的工
作方針，採取「藥物、勞動、文娛體育、教育」4結合的
防治策略。

1986年第二次全國 主要任務是研究解決看病難、住院難問題，確定「提高
認識、加強協作、擴大服務、推廣技術」的防治原則，
提出探索建立社會化、開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復體系的
政策。

2001年第三次全國 確定「預防為主、防治結合、重點干預、廣泛覆蓋、依法
管理」方針，提出動員全社會參與、提高全民心理健康水
準的政策。

2006年衛生部精神 2008年制定《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防治指導綱要（2008-
2015年）》提出工作指標與目標：學校開展心理健康教育，
居民能夠方便獲得心理健康指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獲得
有效管理治療、精神疾病患者接受康復服務。

2012年10月26日 《精神衛生法》歷時27年終於出台。

立法長路漫漫

6部地方性法規助彌補缺陷

《精神衛生法》體現了「發展精神衛生事業，規範精神衛生服務，維護精神障
礙患者合法權益」3大宗旨。在《精神衛生法》通過之前，內地相繼通過了6部
有關精神衛生的地方性法規——《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2001年），《寧波市

精神衛生條例》（2005年）、《北京
市精神衛生條例》（2006年）、《杭
州市精神衛生條例》（2006年）、
《無錫市精神衛生條例》（2007年）
和《武漢市精神衛生條例》（2010
年）。這6部規範精神衛生領域的地
方性精神衛生法規雖在一定程度上
彌補了精神衛生領域無法可依的缺
陷，但《精神衛生法》較6部地方
性法規更加進步。

缺錢缺人缺知識 問題非一日之寒

精神衛生相關政策脈絡

精神衛生工作會議

精神衛生工作會議

精神衛生工作會議

衛生處成立後

6部地方性精神 《精神衛生法》
衛生法規 進步 不足

1. 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
是指各種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維等精神

活動的紊亂或異常，導致患者明顯的心理痛苦或
者社會適應等功能損害。

2. 被精神病（Forced Psychiatric Treatment）：
是一個媒體創造詞彙，特指沒有精神疾病卻被

當做精神病患者收治的現象。

圖１：各種精神障礙患病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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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於衛生部衛生統計

圖2：全國精神醫院工作人員數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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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衛生法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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